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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林函〔2024〕36号

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

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第90号建议的复函

苏元兵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高标准农田改造规划区域内的低效林地同步纳入改造的建议》（第90号）收悉，区林业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协办单位）赓即开展相关工作调研，组建（第90号）建议办理工作小组，目前该建议已办理完毕，现将办理情况函复如下：

一、关于你提出的将高标准农田改造实施范围内的可变林地纳入耕地管理，一并纳入改造的建议。按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号）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林业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的通知》（渝规资〔2023〕437号）要求，在高标准农田改造实施范围内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为可变林地的图斑，统一以国土三调为底图数据，以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为依据，经区林业局与区规资局共同认定为耕地的，按耕地进行管理，可以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经区林业局与区规资局共同认定为林地的，按林地管理，不得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二、关于将高标准农田规划区域的低效林（如：公益林除外的杂灌、杂草、疏林地等）同步进行低效林地改造的建议。

按照《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 1690—2017）的规定：“由于树种或种源选择不当，未能做到适地适树或其它经营管理措施不当，造成林木生长衰退，地力退化，功能与效益低下，无培育前途，生态效益或生物量（林产品产量）显著低于同类立地条件经营水平的人工林”，符合低效林改造的林分，在不改变林地用途（即不得将林地改造为非林地）和擅自改变林种的前提下，开展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由区林业局进行查验审批，如有采伐蓄积的，办理采伐手续后可以实施低效林改造。

此复函已经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廖强审定，由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叶常松签发。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通过填写回执评价反馈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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